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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假 者 ︰  

 
 余 智 榮 先 生  成 員  

 
 
缺 席 者 ︰  

 
 區 鎮 樺 先 生  成 員  

 區 鎮 濠 先 生  成 員  

 劉 宗 翰 先 生  成 員  

 陳 凱 泳 先 生  成 員  

 
 
I. 通 過 2 0 1 6 年 8 月 23 日 跟 進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的

會 議 紀 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G B M  1 6 / 2 0 1 6 號 )  

 
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 

II. 檢 討 E 4 1 號 線 、 A 4 7 號 線 及 A 4 7 X 號 線  

 
2 .  潘 振 剛 先 生 報 告 ， A 4 7 號 線 的 乘 客 量 有 輕 微 增 長 ， 班 次 平 均 載 客 量

約 為 3 0 多 人 。 至 於 E 4 1 號 線 方 面 ， 由 於 繁 忙 時 段 的 行 車 時 間 長 約 8 5 分

鍾 ， 因 此 再 擴 大 服 務 範 圍 的 空 間 有 限 ， 而 乘 客 對 延 長 路 線 亦 表 達 了 不 同

意 見 ， 目 前 未 有 就 修 改 E 4 1 的 路 線 達 成 共 識 。  

 
3 .  伍 振 邦 先 生 報 告 A 4 7 X 號 線 的 客 量 調 查 結 果 ：  

 
( i )  往 機 場 方 向 的 巴 士 在 本 年 8 月 及 9 月 份 最 高 一 小 時 的 載 客 率 分

別 為 2 0 %及 2 4 %， 往 大 埔 方 向 的 巴 士 在 本 年 8 月 及 9 月 份 最 高

一 小 時 的 載 客 則 分 別 為 1 2 %及 1 4 %。  
( i i )  在 A 4 7 X 號 線 投 入 服 務 後 ， E 4 1 號 線 的 乘 客 量 有 輕 微 下 降 ， 相

信 有 部 份 乘 客 選 擇 轉 乘 A 4 7 X 號 線 往 機 場 。  
( i i i )  龍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龍 運 ” )就 A 4 7 X 號 線 進 行 問 卷 調 查，共 收

到 8 8 份 有 效 問 卷。所 有 受 訪 者 均 滿 意 車 廂 設 施；超 過 8 0 %滿 意

巴 士 走 線；超 過 7 0 %滿 意 巴 士 站 位 置；超 過 5 0 %滿 意 服 務 時 間 。

另 有 乘 客 建 議 在 廣 福 邨 、 大 埔 中 心 、 富 亨 邨 及 富 善 邨 等 地 方 增

設 車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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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主 席 指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交 通 繁 忙，建 議 機 場 巴 士 可 由 林 錦 公 路 往 機 場。

她 敦 促 署 方 及 龍 運 應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機 場 巴 士 服 務 ， 縮 短 大 埔 居 民 到 機 場

的 時 間 。  

 
5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請 運 輸 署 及 龍 運 跟 進 以 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的 建 議 ， 增 加 E 4 1 號 線

班 次 。  

( i i )  質 疑 A 4 7 X 號 線 的 客 量 調 查 結 果 未 能 反 映 實 際 的 情 況 ， 建 議 龍

運 可 在 區 內 不 同 的 地 方 收 集 居 民 的 意 見 。  
( i i i )  龍 運 稱 現 時 E 4 1 號 線 的 載 客 量 只 有 六 成 ， 但 有 成 員 卻 表 示 巴 士

駛 到 廣 福 邨 站 已 經 滿 載 ， 詢 問 為 何 數 據 與 實 際 情 況 有 所 出 入 。  
( i v )  建 議 以 平 均 乘 客 人 數 取 代 一 小 時 最 高 乘 客 人 數 作 為 巴 士 載 客 量

的 指 標 。  
( v )  要 求 檢 討 E 4 1 號 線 ， 包 括 該 路 線 的 服 務 範 圍 及 車 費 等 。  
( v i )  建 議 A 4 7 X 號 線 在 富 亨 邨 、 富 善 邨 及 太 和 邨 等 地 方 設 站 ， 以 服

務 更 多 居 民 。  
( v i i )  建 議 龍 運 先 了 解 乘 客 的 乘 車 集 慣 及 分 析 有 關 數 據 ， 以 便 更 全 面

地 檢 視 及 調 整 區 內 機 場 巴 士 服 務 。  
( v i i i )  A 4 7 X 與 E 4 1 號 線 的 價 錢 相 差 一 倍，認 為 有 必 要 調 低 A 4 7 X 號 線

的 車 資 。  
( i x )  A 4 7 X 與 E 4 1 號 線 路 線 重 疊 有 助 把 E 4 1 號 線 的 乘 客 分 流 ， 紓 緩

E 4 1 號 線 經 常 滿 載 的 情 況 。  

 
6 .  主 席 期 望 署 方 及 龍 運 慎 重 考 慮 成 員 對 上 述 三 條 機 場 巴 士 路 線 的 意 見 ，

並 按 成 員 的 建 議 提 供 合 適 的 方 案 ， 以 供 工 作 小 組 討 論 。  

 
 

III. 要 求 加 密 3 0 7 號 線 系 列 的 班 次  

 
7 .  李 述 恆 先 生 報 告 3 0 7 號 線 系 列 (包 括 3 07、3 0 7 A、3 0 7 B、3 0 7 C 及 3 0 7 P
號 線 )在 繁 忙 時 間 的 使 用 率 約 六 成 至 九 成。九 巴 認 為 目 前 的 服 務 水 平 能 應

付 乘 客 的 需 求 ， 亦 會 留 意 客 量 變 化 ， 有 需 要 時 在 3 0 7 號 線 系 列 投 放 更 多

資 源 。  

 
8 .  有 成 員 要 求 九 巴 提 供 各 條 3 0 7 支 線 的 客 量 資 料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由 於

3 0 7 C 經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往 香 港 島 能 便 利 在 港 島 西 區 上 班 的 居 民，受 到 乘 客

的 歡 迎 ， 因 此 他 們 希 望 增 加 3 0 7 C 的 班 次 。  

 
9 .  李 述 恆 先 生 補 充 ， 3 0 7、 3 0 7 A、 3 0 7 B、 3 0 7 C 及 3 0 7 P 在 早 晚 間 繁 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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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的 使 用 率 分 別 為 8 6 %、 6 8 %、 6 8 %、 7 4 %及 8 3 %。  

 
1 0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九 巴 提 供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的 詳 細 統 計 資 料 。  
( i i )  考 慮 到 天 賦 海 灣 將 來 的 發 展 ， 建 議 3 07 號 線 系 列 在 天 賦 海 灣 及

科 學 園 一 帶 設 站 ， 應 付 該 居 民 的 需 求 。  
( i i i )  有 居 民 投 訴 3 0 7 A 早 上 的 班 次 不 足 ， 而 在 富 亨 邨 排 隊 的 人 龍 亦

很 長 ， 希 望 九 巴 派 員 理 順 排 隊 的 情 況 ， 及 提 醒 司 機 預 留 足 夠 時

間 讓 乘 客 上 車 。  
( i v )  要 求 提 早 3 0 7 C 號 線 第 一 班 車 的 發 車 時 間 至 早 上 7 時，以 減 少 乘

客 因 交 通 阻 礙 而 遲 到 的 情 況 。  
( v )  有 居 民 要 求 增 加 3 0 7 A、 3 0 7 C 及 3 0 7 P 的 服 務 班 次 。  

 
1 1 .  李 述 恆 先 生 回 應 ， 九 巴 備 悉 各 成 員 的 意 見 。 九 巴 知 悉 3 0 7 號 線 系 列

巴 士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使 用 率 較 高 ， 會 密 切 留 意 情 況 並 積 極 考 慮 在 下 次 巴 士

路 線 計 劃 增 加 資 源 改 善 服 務。回 應 提 早 3 0 7 C 號 線 在 早 上 的 服 務 時 間 的 建

議 ， 他 表 示 九 巴 會 因 應 實 際 營 運 情 況 及 吐 露 港 公 路 工 程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，

與 運 輸 署 及 城 巴 探 討 這 個 建 議 的 可 行 性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員 表 示 大 埔 公 路 沙 田 段 將 會 有 擴 闊 工 程 ， 詢 問 九 巴 屆 時 有 沒 有

特 別 交 通 安 排 ， 應 對 交 通 擠 塞 的 情 況 。  

 
1 3 .  李 述 恆 先 生 表 示 ， 九 巴 預 計 在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， 該 處 會 有 臨 時 改 道 措

施，或 會 影 響 交 通 流 量。他 們 理 解 3 0 7 C 號 線 的 行 車 時 間 會 因 而 增 加，故

此 希 望 盡 早 與 運 輸 署 及 城 巴 研 究 提 前 早 上 服 務 時 間 。  

 
1 4 .  有 成 員 表 示 並 非 只 有 3 0 7 號 線 系 列 會 駛 經 吐 露 港 公 路 ， 運 輸 署 有 需

要 推 出 相 應 措 施 減 低 工 程 對 所 有 公 共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他 重 申 希 望 加

強 3 0 7 C 號 線 的 服 務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表 示 巴 士 公 司 不 應 待 巴 士 出 現 爆 滿 的 情 況 才 增 加 資 源 。 回 應 擴

闊 工 程 可 能 引 致 的 擠 塞 情 況 ， 她 建 議 巴 士 公 司 考 慮 使 用 三 號 幹 線 替 代 吐

露 港 公 路 的 路 線 。  

 
 

IV. 增 加 7 4 X 號 線 及 7 5X 號 線 的 班 次  

 
1 6 .  李 述 恆 先 生 表 示 7 4 X 及 7 5 X 號 線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使 用 率 分 別 為 9 0 %及

7 4 %。 九 巴 留 意 到 7 4 X 號 線 的 使 用 率 高 ， 將 與 運 輸 署 商 討 增 加 該 路 線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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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班 次 。  

 
1 7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九 巴 提 供 7 4 D 號 線 的 客 量 數 據，並 建 議 實 施 設 雙 向 分 段 收

費 優 惠 (即 在 上 下 車 時 拍 卡 記 錄 ， 以 扣 減 部 分 車 資 )。  
( i i )  關 注 7 4 X 號 線 不 按 時 到 站 的 問 題 ， 要 求 九 巴 作 出 改 善 。  
( i i i )  留 意 到 7 5 X 號 線 到 廣 福 邨 站 時 已 滿 載 ， 希 望 九 巴 增 加 班 次 。  
( i v )  反 映 在 晚 上 九 時 後 由 觀 塘 乘 坐 7 4 X 號 線 的 乘 客 眾 多，有 滿 載 的

情 況 ， 請 九 巴 備 悉 及 跟 進 。  

 
1 8 .  李 述 恆 先 生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九 巴 目 前 正 檢 討 7 4D 號 線 的 服 務 ， 會 一 併 考 慮 成 員 提 出 的 意

見 。  
( i i )  知 悉 7 5 X 號 線 在 某 些 時 段 的 使 用 率 特 別 高，會 研 究 加 開 特 別 班

次 應 付 乘 客 需 求 。  
( i i i )  重 申 九 巴 會 因 應 乘 客 的 需 要 及 乘 車 習 慣 ， 適 當 地 調 整 資 源 ， 以

改 善 巴 士 服 務 。  

 
 

V. 建 議 7 4 K 號 線 繞 經 嵐 山  
 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 G B M  1 8 / 2 0 1 6 號 )  

 
1 9 .  主 席 表 示 早 前 有 市 民 致 函 秘 書 處 ， 要 求 7 4 K 號 線 繞 經 嵐 山 。 而 三 門

仔 村 及 聯 益 漁 村 代 表 亦 已 致 函 秘 書 處 ， 反 對 上 述 建 議 ， 詳 情 可 參 閱 大 埔

區 議 會 文 件 W G B M  1 8 / 2 0 1 6 號 。  

 
2 0 .  李 述 恆 先 生 回 應 ，如 7 4 K 號 線 延 伸 服 務 至 嵐 山 將 會 增 加 約 五 分 鍾 的

車 程 ， 對 乘 客 造 成 影 響 ， 因 此 九 巴 對 該 意 見 有 保 留 。  

 
2 1 .  成 員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成 員 認 為 三 門 仔 村 及 聯 益 漁 村 代 表 反 對 7 4 K 號 線 繞 經 嵐 山 的

理 據 不 足 ， 亦 建 議 九 巴 與 嵐 山 的 居 民 代 表 會 面 ， 了 解 他 們 的 訴

求 及 解 釋 7 4 K 號 線 未 能 繞 經 嵐 山 的 原 因 。  
( i i )  有 成 員 表 示 根 據 鳳 園 路 一 帶 的 路 面 情 況 ， 7 4 K 號 線 繞 經 嵐 山 會

增 加 行 車 時 間 約 1 5 分 鍾，並 可 能 會 增 加 車 費，因 此 反 對 上 述 建

議 。  
( i i i )  未 來 大 埔 區 有 新 發 展 的 項 目 相 繼 落 成 ， 認 為 政 府 應 在 檢 視 公 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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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服 務 時 一 併 考 慮 長 遠 的 交 通 配 套 及 規 劃 發 展 。  
( i v )  建 議 除 7 4 K 號 線 外 ， 可 考 慮 安 排 7 3 號 線 繞 經 嵐 山 。  

 
2 2 .  李 述 恆 先 生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為 應 付 鳳 園 一 帶 的 交 通 需 求 ， 九 巴 正 與 運 輸 署 協 調 落 實 7 4 E 號

線 。  
( i i )  由 於 繞 經 嵐 山 會 增 加 7 4 K 號 線 的 車 程 ， 或 有 需 要 因 此 上 調 車

費 。  
( i i i )  九 巴 會 研 究 7 3 號 線 繞 經 嵐 山 的 建 議 。  

 
2 3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延 伸 現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至 新 發 展 的 地 區 ， 是 開 辦

新 巴 士 路 線 以 外 的 另 一 個 改 善 巴 士 服 務 的 考 慮 方 向 。 署 方 在 研 究 7 4 K 繞

經 嵐 山 的 建 議 時 ， 須 仔 細 考 慮 現 時 該 處 有 沒 有 重 疊 的 公 交 交 通 服 務 ， 改

善 路 線 對 現 時 的 乘 客 、 車 費 及 班 次 的 影 響 等 。 而 署 方 認 為 7 4 K 繞 經 嵐 山

會 增 加 約 1 5 分 鍾 的 行 車 時 間 ， 而 且 該 處 亦 有 專 線 小 巴 2 0 P 、 2 0 M 號 線

及 屋 邨 巴 士 服 務 ， 分 別 前 往 大 埔 墟 、 大 埔 中 心 及 太 和 站 ， 足 夠 應 付 居 民

的 需 要 。 署 方 會 密 切 留 意 當 區 人 口 或 需 求 的 改 變 ， 適 時 調 整 公 共 交 通 服

務 ， 以 配 合 實 際 情 況 。  

 
 

VI. 有 關 專 線 小 巴 2 0 M 的 運 作 事 宜  

 
2 4 .  主 席 表 示 有 市 民 致 函 秘 書 處，建 議 專 線 小 巴 2 0 M 由 大 埔 中 心 巴 士 總

站 改 為 在 一 田 百 貨 外 上 落 客 ， 避 免 巴 士 與 小 巴 在 大 埔 中 心 爭 路 的 情 況 。  

 
2 5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據 觀 察 ， 現 時 的 運 作 大 致 順 暢 ， 運 輸 署 會 留 意

情 況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調 整 服 務 。  

 
 

VII. 要 求 改 善 專 線 小 巴 20 B 的 服 務  

 
2 6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 除 了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之 外 ， 桐 梓 亦 有 屋 邨 巴 士 服 務 ，

因 此 署 方 需 要 綜 合 考 慮 及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2 0 B 的 服 務 。  

 
2 7 .  主 席 表 示 週 末 往 慈 山 寺 的 市 民 亦 會 乘 搭 2 0 B，使 桐 梓 居民更 難 上 車，

因 此 有 需 要 增 加 班 次 。  

 
2 8 .  有 成 員 表 示 署 方 雖 新 設 特 別 線 2 0 T， 於 平 日 非 繁 忙 時 間 提 供 單 程 由

慈 山 寺 往 大 埔 墟 的 服 務 ， 但 隨 著 需 求 增 加 ， 建 議 將 2 0 T 的 服 務 由 單 程 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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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雙 程 ， 使 大 埔 墟 的 市 民 可 乘 2 0 T 前 往 慈 山 寺 。  

 
 

VIII. 建 議 取 消 專 線 小 巴 28 K 及 增 設 一 條 大 埔 墟 港 鐵 站 往 沙 田 港 鐵 站 的 專 線  

 
2 9 .  主 席 建 議 檢 討 將 專 線 小 巴 2 8 K 的 路 線， 改 由 大 埔 墟 港 鐵 站 直 接 往 沙

田 港 鐵 站 。  

 
3 0 .  羅 家 勤 先 生 指 2 8 K 的 路 線 是 按 社 區 對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需 求 而 訂 ， 如

市 民 希 望 以 較 直 接 的 路 線 由 大 埔 墟 港 鐵 站 往 沙 田 港 鐵 站 ， 可 考 慮 乘 搭 港

鐵。回 應 成 員 提 出 有 乘 客 未 能 在 黃 宜 坳 上 車 的 情 況，署 方 備 悉 有 關 意 見 ，

並 會 與 小 巴 公 司 商 討 ， 以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。  

 
3 1 .  有 成 員 建 議 可 安 排 “ 半 空 車 ” 接 載 中 途 站 的 乘 客 ， 或 由 署 方 研 究 增

加 小 巴 的 座 位 數 目 。  

 
3 2 .  有 成 員 表 示 ， 2 8 K 的 乘 客 主 要 前 往 途 經 的 屋 苑 ， 而 非 大 埔 墟 或 沙 田

港 鐵 站 ， 而 且 路 線 受 到 乘 客 歡 迎 ， 認 為 不 宜 更 改 路 線 。  

 
3 3 .  有 成 員 提 出 小 巴 “ 飛 站 ” 的 問 題 ， 希 望 運 輸 署 加 強 監 管 有 關 情 況 。

此 外 ， 他 指 現 時 小 巴 車 頭 號 碼 牌 的 設 計 不 一 ， 有 些 字 體 較 細 ， 使 乘 客 未

能 清 晰 地 看 到 小 巴 號 碼 ， 因 而 未 能 及 早 在 車 站 伸 手 提 示 司 機 停 車 載 客 。

他 請 運 輸 署 研 究 統 一 小 巴 號 碼 牌 的 設 計 標 準 。  

 
3 4 .  主 席 表 示 現 時 不 少 地 方 正 進 行 小 巴 站 上 蓋 工 程 ， 建 議 可 以 一 併 改 善

小 巴 站 的 設 計 ， 使 小 巴 司 機 清 晰 看 到 停 站 位 置 ， 減 少 “ 飛 站 ” 的 問 題 。  

 
 

IX. 要 求 檢 討 2 6 4 R 號 線  

 
3 5 .  李 述 恆 先 生 簡 單 介 紹 2 6 4 R 號 線 的 服 務 資 訊。他 表 示 該 線 的 載 客 量 比

去 年 開 辦 時 上 升 1 4 %， 而 繁 忙 時 段 的 載 客 量 為 3 0 %。 九 巴 會 密 切 留 意 路

線 的 使 用 率 ， 亦 樂 意 探 討 能 有 助 改 善 服 務 水 平 的 建 議 。  

 
3 6 .  主 席 表 示 2 6 4 R 號 線 的 乘 客 不 足，要 求 檢 討 及 改 善 路 線。她 認 為 2 6 4 R
號 線 方 便 居 民 迅 速 往 來 大 埔 及 元 朗 西 ， 惟 希 望 九 巴 可 以 延 長 晚 間 的 服 務

時 間 及 提 供 轉 乘 優 惠 。  

 
3 7 .  有 成 員 建 議 將 2 6 4 R 號 線 的 服 務 範 圍 延 至 天 水 圍。他 表 示 大 埔 及 天 水

圍 都 有 一 些 受 到 市 民 歡 迎 的 景 點 如 火 車 博 物 館、海 濱 公 園 及 濕 地 公 園 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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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伸 服 務 既 可 方 便 來 往 兩 區 的 居 民 ， 亦 可 增 加 乘 客 量 。  

 
3 8 .  有 成 員 建 議 可 延 長 服 務 至 平 日 行 駛 。  

 
3 9 .  主 席 請 運 輸 署 及 九 巴 考 慮 成 員 的 建 議 。  

 
 

X. 邀 請 團 體 與 工 作 小 組 舉 辦 活 動  
  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W G B M  1 7 / 2 0 1 6 號 )  

 
4 0 .  主 席 表 示 大 埔 區 議 會 在 2 0 1 6 年 5 月 5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已 通 過 於 2 0 1 6
至 2 0 1 7 財 政 年 度 撥 款 4 0 , 0 0 0 元 (包 括 超 額 撥 款 3 , 0 0 0 元 )予 工 作 小 組。過

去 工 作 小 組 曾 邀 請 不 同 的 團 體 舉 辦 有 關 巴 士 服 務 的 活 動 ， 如 大 埔 區 巴 士

服 務 諮 詢 論 壇 、 問 卷 調 查 等 。 她 請 成 員 推 薦 團 體 與 工 作 小 組 合 辦 活 動 。  

 
4 1 .  有 成 員 分 享 工 作 小 組 以 往 曾 聘 請 獨 立 公 司 進 行 有 關 區 內 巴 士 服 務 的

調 查 ， 建 議 工 作 小 組 可 參 考 做 法 。  

 
 

XI. 其 他 事 項  

 
4 2 .  有 成 員 表 示 8 0 7 K 小 巴 班 次 不 足 ， 經 常 發 生 滿 載 情 況 ， 建 議 在 總 站

預 留 座 位 予 中 途 站 的 乘 客。此 外，他 請 九 巴 加 強 8 7 E 及 6 8 2 P 號 線 的 服 務 。  

 
4 3 .  有 成 員 表 示 曾 多 次 反 對 7 3 號 線 取 消 舊 墟 一 帶 的 巴 士 站，惟 運 輸 署 及

九 巴 在 沒 有 通 知 當 區 議 員 的 情 況 下 ， 落 實 取 消 該 處 的 巴 士 站 ， 他 要 求 九

巴 解 釋 。  

 
4 4 .  多 位 成 員 認 同 署 方 及 九 巴 在 任 何 路 線 更 改 前 ， 應 充 分 諮 詢 相 關 的 區

議 員 ， 並 在 落 實 更 改 前 通 知 他 們 。 他 們 認 為 九 巴 應 尊 重 區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4 5 .  李 述 恆 先 生 回 應，九 巴 已 在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列 出 7 3 號 線 的 建 議 改 動 及

諮 詢 相 關 的 區 議 會，及 後 落 實 7 3 號 線 的 路 線 調 整。九 巴 備 悉 上 述 成 員 的

意 見 。  

 
4 6 .  有 成 員 請 署 方 跟 進 及 改 善 專 線 小 巴 2 1 A 的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他 請 九 巴 盡

快 推 出 適 用 於 不 同 手 機 品 牌 的 應 用 程 式 版 本 ， 方 便 市 民 查 閱 巴 士 資 訊 。  

 
4 7 .  有 成 員 希 望 了 解 目 前 2 7 5 R 號 線 服 務 延 伸 至 烏 蛟 騰 的 進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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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.  羅 家 勤 先 生 表 示，目 前 已 通 過 2 7 5 R 的 路 線 更 改，惟 須 就 移 除 該 處 的

咪 錶 位 及 泊 車 位 的 事 宜 作 地 區 諮 詢 。 此 外 ， 運 輸 署 備 悉 成 員 提 出 2 7 5 R
號 線 在 雅 景 花 園 及 大 埔 工 業 村 附 近 設 站 的 建 議 。  

 
 

XII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4 9 .  下 次 開 會 日 期 將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7 年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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